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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城建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及审计机构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一、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变更 

1、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人员分工安排，发行人对存续期内债券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财

务负责人作变更： 

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董事长戴赛平 

原财务负责人：董事长戴赛平兼任 

变更后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陆蕴锋 

2、变更后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陆蕴锋先生，1981 年 7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2006 年 12 月参加工

作，历任宜兴市张渚镇经贸中心办事员、宜兴市太华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宜兴市高塍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高塍镇人民政府副镇长。现任宜兴市城建

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 

联系电话：0510-87950002 



电子邮箱：81627895@qq.com 

陆蕴锋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3、本次人员变更影响分析 

本次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变更属于发行人正常的管理和人

事调整，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变更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

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公司审计机构变更 

1、原中介机构概况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2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晓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086242261L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执业资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离、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因原审计机构合作协议到期，本公司根据业务需要，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2）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本次中介机构变更已通过本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的有关规定。根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中介机构变更不触及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事项。 

（3）新任中介机构的基本信息、执业资格、最近一年内被立案调查或行政

处罚情况，或者拟新聘中介机构的相关安排。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4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南楼 20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 

执业资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资产评估。（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注册会

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已

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备案，具备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质，执业资格依法存

续有效。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一年内不存在因公司债券业务被

监管机构立案调查且尚未结案或收到行政处罚对其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资格造成

障碍的情形。 

（4）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本公司已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

约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并出具审

计报告。 

（5）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变更生效时间自公司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审计业

务约定书》之日起。 



3、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公告出具日，变更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完成相关工作的移交手续。本

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影响分析 

综上所述，上述变更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以及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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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市城建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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